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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零 一 三 年 四 月 十 六 日  
討 論 文 件  

立 法 會 福 利 事 務 委 員 會  

兒 童 發 展 基 金 計 劃 的 進 度 和 改 善 措 施  

 
目 的  

 
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簡 介 兒 童 發 展 基 金 (基 金 )計 劃 的 最 新

進 展 ， 以 及 未 來 批 次 計 劃 的 改 善 措 施 。  
 
 
背 景  
 
2 .  三 億 元 的 基 金 在 二 零 零 八 年 四 月 設 立 。 基 金 撥 款 推 行

1
計 劃 ， 促 進 10 至 16 歲 弱 勢 社 羣 兒 童 的 長 遠 發 展 ， 鼓 勵 他 們

養 成 建 立 資 產 的 習 慣 ， 從 而 減 少 跨 代 貧 窮 。 基 金 計 劃 由 家

庭 、 私 人 機 構 、 社 區 及 政 府 攜 手 合 作 推 行 。 非 政 府 機 構 得 到

基 金 的 撥 款 和 義 務 友 師 的 協 助 ， 為 參 加 計 劃 的 兒 童 籌 辦 特 別

設 計 的 計 劃 ， 指 導 他 們 如 何 作 出 個 人 發 展 規 劃 ， 以 及 使 用 他

們 的 儲 蓄 、 配 對 捐 款 和 政 府 的 特 別 財 政 獎 勵 實 踐 個 人 發 展 規

劃 。 基 金 計 劃 的 內 容 和 運 作 模 式 載 於 附 件 A。  
 
 
首 三 批 計 劃 的 最 新 進 展  
 

3 .  至 今 ， 我 們 已 先 後 推 出 三 批 合 共 40 個 基 金 計 劃 ， 超 過

4 000 名 兒 童 受 惠 。 首 批 七 個 計 劃 (728 名 參 加 兒 童 受 惠 )於 二 零

零 九 年 四 月 展 開 ， 並 於 二 零 一 二 年 三 月 完 結 。 第 二 批 共 有 15

個 計 劃 ， 於 二 零 一 零 年 十 月 展 開 ， 並 會 於 二 零 一 三 年 九 月 完

結 。 經 當 局 的 鼓 勵 ， 在 1 464 名 參 加 第 二 批 計 劃 的 兒 童 中 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符 合 以 下 條 件 的 10 至 16 歲 兒 童 ， 可 以 參 加 基 金 的 計 劃 ：  

(i )  其 家 庭 正 在 領 取 綜 合 社 會 保 障 援 助 或 學 生 資 助 辦 事 處 各 項 學 生 資 助 計 劃 的 全 額

資 助 ， 或 其 家 庭 收 入 不 超 過 住 戶 每 月 收 入 中 位 數 的 75%； 以 及  

(i i )  未 曾 參 加 基 金 的 計 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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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營 辦 機 構 招 募 了 74 名 少 數 族 裔 兒 童 和 53 名 殘 疾 兒 童 。 至 於

第 三 批 合 共 18 個 計 劃 ， 其 中 16 個 於 二 零 一 二 年 一 月 展 開 ，

兩 個 於 二 零 一 二 年 四 月 展 開 。 在 2 106 名 參 加 第 三 批 計 劃 的

兒 童 中 ， 有 35 名 少 數 族 裔 兒 童 、 60 名 殘 疾 兒 童 ， 以 及 55 名
3

居 於 板 間 房 的 兒 童 。  

 

4 .  在 參 加 首 批 和 第 二 批 計 劃 的 728 名 和 1 464 名 兒 童 中 ，

分 別 有 721 名 (99.0%)及 1 441 名 (98.4%)成 功 完 成 為 期 兩 年 的

目 標 儲 蓄 計 劃 。 在 營 辦 機 構 和 友 師 的 指 導 下 ， 參 加 兒 童 在 第

三 年 可 以 使 用 目 標 儲 蓄 (包 括 他 們 本 身 的 儲 蓄 、 來 自 私 人 界 別

的 配 對 捐 款 及 政 府 的 特 別 財 政 獎 勵 )， 以 實 踐 個 人 發 展 規 劃 。

現 時 ， 參 加 第 二 批 計 劃 的 兒 童 正 在 實 踐 其 個 人 發 展 規 劃 。 他

們 的 個 人 發 展 規 劃 主 要 與 教 育  ( 例 如 學 習 語 文 及 參 加 遊 學

團 ) 、 技 能 提 升 ( 例 如 體 育 方 面 的 訓 練 、 參 加 音 樂 或 電 腦 課

程 ) ， 以 及 職 業 訓 練 ( 例 如 參 加 美 容 護 理 及 烹 飪 班 ) 有 關 。 至 於

第 三 批 計 劃 的 參 加 者 ， 則 正 進 行 目 標 儲 蓄 計 劃 。  

 

5 .  我 們 委 託 了 香 港 理 工 大 學 (顧 問 )進 行 追 蹤 研 究 ， 以 評 估

首 批 計 劃 ， 而 該 項 研 究 已 於 二 零 一 二 年 年 底 完 成 。 顧 問 肯 定

了 基 金 計 劃 的 三 個 主 要 元 素 (即 個 人 發 展 規 劃 、 師 友 配 對 和 目

標 儲 蓄 計 劃 )有 助 實 踐 基 金 目 標 。 具 體 來 說 ， 顧 問 認 為 基 金 有

助 營 造 有 利 條 件 ， 幫 助 參 加 兒 童 減 少 跨 代 貧 窮 。 進 行 個 人 發

展 規 劃 ， 可 促 使 參 加 兒 童 為 日 後 個 人 發 展 作 出 較 長 遠 的 規

劃 。 他 們 對 學 業 表 現 亦 有 較 高 的 期 望 、 違 規 行 為 較 少 ， 以 及

在 時 間 管 理 方 面 表 現 較 佳 。 參 加 兒 童 透 過 師 友 配 對 計 劃 ， 可

接 觸 到 家 庭 未 能 提 供 的 環 境 和 機 會 ， 藉 此 擴 闊 他 們 的 社 交 網

絡 。 參 加 兒 童 在 累 積 儲 蓄 和 實 踐 個 人 發 展 規 劃 的 過 程 中 亦 會

有 所 得 益 ， 為 日 後 個 人 和 事 業 發 展 作 好 準 備 。 顧 問 報 告 已 上

載 於 勞 工 及 福 利 局 網 站 。   

 
 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 截 至 二 零 一 二 年 十 二 月 底 的 數 字 。  

3  截 至 二 零 一 二 年 十 二 月 底 的 數 字 。  

 2



未 來 批 次 計 劃 的 改 善 措 施  
 
6.  在 考 慮 過 顧 問 的 建 議 、 兒 童 發 展 基 金 督 導 委 員 會 ( 基 金

督 導 委 員 會 )委 員 的 意 見 ， 以 及 推 行 基 金 首 三 批 計 劃 所 取 得 的

實 際 經 驗 後 ， 我 們 打 算 就 未 來 批 次 的 計 劃 推 行 多 項 改 善 措

施 。  

 

師 友 配 對 、 培 訓 及 實 踐 個 人 發 展 規 劃  
 

7 .  顧 問 認 為 友 師 培 訓 對 基 金 計 劃 的 發 展 十 分 重 要 。 現

時 ， 營 辦 機 構 在 推 行 基 金 計 劃 首 兩 年 內 ， 須 向 友 師 提 供 最 少

四 次 有 關 培 訓 及 指 導 的 活 動 。 因 應 顧 問 的 建 議 ， 我 們 會 要 求

非 政 府 機 構 在 第 三 年 增 加 一 次 活 動 ， 協 助 友 師 指 導 其 學 員 實

踐 個 人 發 展 規 劃 。 我 們 亦 歡 迎 非 政 府 機 構 向 友 師 提 供 更 多 培

訓 ／ 指 導 活 動 。 我 們 亦 會 加 強 公 眾 對 基 金 目 標 和 友 師 的 角 色

及 貢 獻 的 認 識 ， 使 營 辦 機 構 更 易 於 招 募 和 挽 留 友 師 。 當 局 亦

會 接 觸 各 個 界 別 ( 例 如 政 府 部 門 、 校 友 會 及 企 業 ) 的 目 標 友 師

群 組 。 此 外 ， 我 們 會 作 出 適 當 安 排 ， 以 感 謝 和 表 揚 友 師 的 貢

獻 。  

 

8 .  除 向 友 師 提 供 培 訓 外 ， 顧 問 亦 建 議 在 推 行 基 金 計 劃 的

第 三 年 ， 為 家 長 ／ 監 護 人 加 強 培 訓 。 現 時 ， 營 辦 機 構 須 為 家

長 ／ 監 護 人 舉 辦 最 少 四 次 培 訓 活 動 ， 以 便 他 們 協 助 其 子 女 作

出 人 生 規 劃 和 財 務 規 劃 ( 即 首 兩 年 每 年 兩 次 ) 。 我 們 會 要 求 非

政 府 機 構 在 第 三 年 增 加 一 次 活 動 ， 幫 助 家 長 ／ 監 護 人 支 持 其
4

子 女 實 踐 個 人 發 展 規 劃  。  

 

9 .  因 應 上 述 為 友 師 和 家 長 ／ 監 護 人 加 強 培 訓 的 規 定 ， 並
5

計 及 過 去 五 年 的 通 貨 膨 脹  ， 我 們 會 把 培 訓 撥 款 由 每 名 參 加 兒

童 15,000 元 增 至 20,000 元 ， 增 幅 為 三 分 之 一 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  營 辦 機 構 亦 須 為 參 加 計 劃 的 兒 童 舉 辦 最 少 十 次 培 訓 活 動  ─  第 一 及 第 二 年 每 年 四 次 ，

第 三 年 兩 次 。 這 項 規 定 將 予 保 留 。  

5  二 零 一 三 年 一 月 綜 合 消 費 物 價 指 數 與 二 零 零 八 年 一 月 比 較 ， 變 動 率 為 上 升 18.0%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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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 標 儲 蓄  
 
10 .  如 上 文 第 4 段 所 述 ， 在 參 加 首 批 和 第 二 批 計 劃 的 兒 童

中 ， 分 別 有 99.0% 及 98.4% 成 功 完 成 為 期 兩 年 的 目 標 儲 蓄 計

劃 。 他 們 大 部 分 能 夠 每 月 儲 蓄 200 元 。 當 中 只 有 35 名 (首 批 和

第 二 批 計 劃 分 別 為 16 名 及 19 名 )兒 童 須 把 每 月 儲 蓄 目 標 調 整

至 200 元 以 下 。 至 於 第 三 批 計 劃 ， 至 今 有 27 名 兒 童 把 每 月 儲

蓄 目 標 調 整 至 200 元 以 下 。 非 政 府 機 構 的 緊 急 基 金 就 首 三 批

計 劃 協 助 了 63 名 遇 到 短 期 經 濟 困 難 的 兒 童 ， 讓 他 們 能 夠 符 合

每 月 的 儲 蓄 目 標 。 在 運 用 目 標 儲 蓄 實 踐 個 人 發 展 規 劃 方 面 ，
6

顧 問 報 告 指 出 ， 在 回 應 研 究 調 查 的 首 批 計 劃 的 參 加 兒 童 中 ，

只 有 16.3% 在 第 三 年 用 盡 所 有 目 標 儲 蓄 ， 來 實 踐 他 們 的 個 人

發 展 規 劃 。  

 

11 .  我 們 同 意 顧 問 的 建 議 ， 每 月 200 元 的 儲 蓄 目 標 、 現 有 最

低 1 ： 1 的 配 對 捐 款 比 例 和 兩 年 的 儲 蓄 期 恰 當 ， 並 應 予 以 保

留 。 一 如 顧 問 所 建 議 ， 我 們 會 在 有 需 要 時 檢 討 每 月 儲 蓄 目

標 、 配 對 捐 款 比 例 和 特 別 財 政 獎 勵 金 額 。  

 

為 營 辦 機 構 提 供 資 源  
 
12 .  顧 問 指 出 ， 營 辦 基 金 計 劃 所 需 的 人 力 不 少 。 除 規 劃 和

管 理 計 劃 、 招 募 友 師 和 配 對 捐 款 外 ， 非 政 府 機 構 亦 須 與 參 加

計 劃 的 兒 童 、 他 們 的 父 母 ／ 監 護 人 和 友 師 保 持 緊 密 聯 繫 ， 指

導 和 監 察 兒 童 落 實 個 人 發 展 規 劃 ， 以 及 確 保 參 加 者 為 目 標 儲

蓄 計 劃 依 時 存 款 。 顧 問 亦 認 為 應 向 非 政 府 機 構 提 供 資 源 ， 協

助 購 置 適 當 的 資 訊 科 技 設 施 或 軟 件 ， 以 便 管 理 計 劃 。 此 外 ，

當 局 亦 應 為 非 政 府 機 構 提 供 額 外 資 源 ， 讓 他 們 可 為 其 員 工 提

供 更 多 培 訓 ， 使 他 們 更 清 楚 了 解 基 金 計 劃 所 採 用 的 以 資 產 為

本 的 模 式 ， 同 時 加 強 他 們 的 能 力 ， 使 他 們 更 有 效 地 進 行 招

募 、 培 訓 和 督 導 友 師 的 工 作 ， 以 及 指 導 參 加 計 劃 的 兒 童 作 出

和 落 實 他 們 的 個 人 發 展 規 劃 。  

 

13 .  我 們 會 把 行 政 費 用 由 每 名 參 加 兒 童 1,500 元 增 至 2,000

元 ， 增 幅 為 三 分 之 一 。 這 已 考 慮 到 過 往 五 年 的 通 脹 情 況 、 非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6  這 包 括 332 名 回 答 顧 問 有 關 問 題 的 參 加 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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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 府 機 構 須 進 行 的 行 政 工 作 ， 以 及 非 政 府 機 構 有 需 要 購 置 資

訊 科 技 設 施 ， 並 為 其 員 工 提 供 培 訓 。  

 

計 劃 的 參 加 人 數  
 
14 .  我 們 注 意 到 ， 顧 問 認 為 第 一 批 次 下 每 個 計 劃 100 至 120

人 的 參 加 兒 童 人 數 適 中 ， 因 此 我 們 認 為 每 項 計 劃 應 提 供 不 少

於 100 個 名 額 。 為 使 計 劃 更 具 彈 性 和 維 持 質 素 ， 每 項 新 計 劃

可 招 募 額 外 最 多 15% 的 參 加 者 。 我 們 的 目 標 是 每 年 推 出 一 個

批 次 共 20 個 計 劃 。 據 此 ， 每 年 會 有 2 000 至 2 300 名 新 參 加

者 參 與 基 金 計 劃 。   

 

其 他 改 善 基 金 計 劃 運 作 的 措 施  
 
15 .  經 參 考 顧 問 的 建 議 和 過 往 的 經 驗 ， 我 們 亦 會 推 行 多 項

改 善 基 金 計 劃 運 作 安 排 的 措 施 。 這 些 措 施 載 於 附 件 B。  

 

16 .  在 過 往 三 批 計 劃 中 ， 非 政 府 機 構 每 次 只 能 競 投 一 個 計

劃 ( 為 期 三 年 ) 。 有 基 金 督 導 委 員 會 委 員 認 為 ， 這 樣 的 安 排 令

非 政 府 機 構 未 能 確 定 是 否 可 在 一 段 較 長 的 時 間 內 推 行 基 金 計

劃 ， 以 致 它 們 難 以 在 推 行 計 劃 方 面 作 出 規 劃 和 調 配 相 關 資

源 。 因 應 這 個 意 見 ， 我 們 現 正 考 慮 由 二 零 一 四 年 起 ， 以 「 一

加 一 模 式 」 批 出 基 金 計 劃 。 在 建 議 的 「 一 加 一 模 式 」 下 ， 每

間 選 定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每 次 會 獲 批 兩 個 計 劃 ， 但 第 二 個 計 劃 將

取 決 於 該 非 政 府 機 構 在 推 行 第 一 個 計 劃 時 的 表 現 。 在 第 三 年

年 底 前 ， 該 非 政 府 機 構 的 表 現 如 被 評 為 令 人 滿 意 ， 便 可 在 第

四 年 開 展 第 二 個 計 劃 。 在 此 安 排 下 ， 非 政 府 機 構 應 可 對 其 資

源 分 配 作 出 更 佳 規 劃 。 「 一 加 一 模 式 」 亦 可 利 便 非 政 府 機 構

將 第 一 個 計 劃 的 友 師 「 過 渡 」 至 第 二 個 計 劃 ， 從 而 有 助 建 立

一 隊 富 經 驗 的 高 質 素 友 師 團 隊 。 在 這 期 間 ， 我 們 會 考 慮 非 政

府 機 構 和 其 他 相 關 團 體 的 意 見 ， 來 擬 定 這 模 式 的 細 節 安 排 。  

 

學 校 的 參 與  
 
17 .  顧 問 建 議 加 強 各 機 構 ( 包 括 學 校 ) 在 基 金 中 所 擔 當 的 角

色 ， 以 提 升 社 區 支 持 基 金 計 劃 的 能 力 。 有 些 基 金 督 導 委 員 會

委 員 建 議 ， 基 金 計 劃 可 以 學 校 為 本 的 模 式 試 行 ， 因 為 學 校 本

身 可 推 薦 兒 童 參 加 計 劃 ， 省 卻 招 募 參 加 者 的 工 作 ， 而 學 校 校

友 亦 可 擔 任 友 師 。 基 金 督 導 委 員 會 之 下 有 一 個 工 作 小 組 ， 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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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 研 究 以 學 校 為 本 的 模 式 試 行 計 劃 ， 及 邀 請 數 間 學 校 營 運 基

金 計 劃 的 做 法 是 否 可 取 。 如 推 行 這 模 式 的 試 行 計 劃 ， 每 年 批

予 非 政 府 機 構 的 基 金 計 劃 數 目 不 會 受 到 影 響 。  

 

 

下 一 步  

 

18 .  勞 工 及 福 利 局 和 社 會 福 利 署 最 近 在 二 零 一 三 年 三 月 十

四 日 與 非 政 府 機 構 會 面 ， 聽 取 它 們 對 基 金 計 劃 及 上 述 改 善 措

施 的 意 見 。 它 們 的 反 應 普 遍 正 面 。 我 們 會 在 今 年 稍 後 時 間 (二

零 一 三 年 第 三 季 )批 出 的 第 四 批 次 基 金 計 劃 時 實 施 上 文 第 7 至

14 段 及 附 件 B 所 載 述 的 改 善 措 施 。 考 慮 到 每 個 計 劃 最 多 有

115 名 兒 童 參 與 ， 每 個 計 劃 的 預 計 財 政 影 響 約 為 以 下 的 金 額 ：  

 

 項 目  涉 及 資 源  

(a)  特 別 財 政 獎 勵  345,000 元  

(3 ,000  元  x 115)  

(b)  為 兒 童 、 其 父 母 ／ 監 護 人 2,300 ,000 元  

及 友 師 提 供 培 訓 ／ 活 動  

(20 ,000 元  x 115)  

(c )  營 辦 機 構 的 行 政 開 支  230,000 元  

(2 ,000  元  x 115) (即 (b)項 的

10%) 

 總 計 ： 2,875,000 元  

 

19 .  基 金 督 導 委 員 會 會 繼 續 研 究 如 何 改 善 基 金 計 劃 ， 並 會

把 重 點 放 在 與 非 政 府 機 構 保 持 聯 繫 、 友 師 的 招 募 及 宣 傳 和 推

廣 等 方 面 。  

 

 

徵 詢 意 見  

 

20 .  請 委 員 留 意 本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 

 

 

 

勞 工 及 福 利 局  

二 零 一 三 年 四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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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A 

 

 
首 三 批 兒 童 發 展 基 金 (基 金 )計 劃 的 內 容 及 運 作 模 式  

 

 基 金 向 非 政 府 機 構 提 供 撥 款 ， 營 辦 每 個 為 期 三 年 的 計

劃 。 所 有 計 劃 均 包 含 三 個 主 要 元 素 ， 分 別 是 個 人 發 展 規 劃 、

師 友 配 對 和 目 標 儲 蓄 。 每 名 參 加 兒 童 會 獲 派 一 名 義 務 的 個 人

友 師 。  

 

2 .  在 計 劃 的 首 兩 年 ， 參 加 兒 童 可 從 友 師 的 友 誼 和 指 導 中 得

益 。 他 們 亦 需 參 加 由 營 辦 計 劃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安 排 的 培 訓 活

動 。 這 些 活 動 內 容 包 括 自 我 認 識 、 個 人 發 展 、 財 務 管 理 等 。

政 府 會 為 每 名 參 加 兒 童 撥 付 15,000 元 ， 以 提 供 相 關 的 培 訓 。

在 友 師 及 營 辦 機 構 的 協 助 下 ， 參 加 兒 童 在 計 劃 第 二 年 完 結 時

會 制 訂 個 人 發 展 規 劃 ， 為 自 己 訂 立 特 定 的 短 期 和 長 期 發 展 目

標 。  

 

3 .  參 加 兒 童 亦 會 在 計 劃 首 兩 年 參 與 目 標 儲 蓄 計 劃 ， 每 月 儲

蓄 最 多 200 元 。 同 時 ， 營 辦 機 構 會 尋 求 商 業 機 構 和 個 人 的 捐

助 ， 為 參 加 兒 童 的 目 標 儲 蓄 提 供 配 對 捐 款 。 政 府 亦 會 為 每 名

完 成 目 標 儲 蓄 計 劃 的 兒 童 ， 提 供 3,000 元 的 特 別 財 政 獎 勵 。  

 

4 .  在 計 劃 第 三 年 ， 參 加 兒 童 會 在 營 辦 機 構 和 友 師 的 指 導 和

監 督 下 ， 運 用 儲 蓄 ( 包 括 配 對 捐 款 及 特 別 財 政 獎 勵 ) 實 踐 其 個

人 發 展 規 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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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B 

 

 

為 營 辦 基 金 計 劃 而 採 取 的 其 他 建 議 改 善 措 施  

 

 除 正 文 載 述 的 措 施 外 ， 當 局 亦 會 推 出 多 項 有 關 基 金 計 劃

營 辦 安 排 的 改 善 措 施 ， 包 括 ：  

 

(a)  在 投 標 過 程 中 容 許 作 出 彈 性 安 排 ， 讓 社 會 福 利 署 ( 社

署 )可 因 應 每 個 地 區 不 同 的 服 務 需 要 (即 預 計 合 資 格 的

兒 童 人 數 ) ， 以 及 所 收 到 建 議 書 的 質 素 ， 調 整 個 別 地

區 的 計 劃 數 目 ；  

 

(b)  在 有 需 要 時 檢 討 每 批 計 劃 的 數 目 和 參 加 人 數 ；  

 

(c)  在 考 慮 各 批 新 計 劃 推 出 的 時 間 時 ， 顧 及 學 校 時 間 表 ，

以 盡 量 減 少 對 參 加 者 在 學 業 或 實 踐 個 人 發 展 規 劃 方 面

的 干 擾 ；  

 

(d)  社 署 繼 續 為 營 辦 機 構 提 供 適 當 渠 道 ， 讓 它 們 能 夠 互 相

分 享 經 驗 ， 並 與 社 署 溝 通 ， 以 便 社 署 在 有 需 要 時 考 慮

作 出 進 一 步 改 善 ；  

 

 (e )  繼 續 鼓 勵 營 辦 機 構 在 能 力 所 及 的 情 況 下 ， 招 募 有 特 殊

需 要 的 兒 童 ( 即 少 數 族 裔 兒 童 、 殘 疾 兒 童 或 居 於 板 間

房 的 兒 童 )參 與 基 金 計 劃 ；  

 

( f )  鼓 勵 非 政 府 機 構 透 過 提 供 適 當 的 途 徑 ， 方 便 家 長 和 友

師 即 使 缺 席 部 分 培 訓 課 堂 ， 亦 可 取 覽 有 關 教 材 ；  

 

(g)  為 確 保 目 標 儲 蓄 得 以 善 用 和 個 人 發 展 規 劃 有 效 實 行 ，

社 署 會 修 訂 指 引 內 容 ， 要 求 非 政 府 機 構 對 那 些 在 計 劃

第 三 年 的 上 半 年 仍 未 使 用 任 何 目 標 儲 蓄 的 參 加 兒 童 ，

加 以 積 極 跟 進 ；   

 
(h) 社 署 會 要 求 營 辦 機 構 協 助 參 加 者 盡 早 (即 在 推 行 基 金 計 劃

的 首 年 )準 備 擬 訂 其 個 人 發 展 規 劃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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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) 鼓 勵 營 辦 機 構 為 父 母 提 供 培 訓 ， 以 便 他 們 知 道 如 何 協 助

其 子 女 在 遇 到 未 可 預 見 的 情 況 下 ， 實 踐 ／ 調 整 其 個 人 發

展 規 劃 ； 及  

 

(j) 鼓 勵 營 辦 機 構 盡 可 能 提 供 最 少 一 次 與 個 別 參 加 兒 童 的 個

人 發 展 規 劃 有 關 的 活 動 ， 讓 他 們 更 了 解 自 己 的 期 望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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